
 

【明慧网】原四川省政法委书

记靳磊，二零二二年七月至二零二

五年一月任四川省中共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期间，四川法轮功学员

936 人被以各种方式骚扰，536 人

遭绑架、369 人被非法抄家，113

人被非法判刑， 18 人被迫害含冤

离世。其中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

人庞勋因传播法轮功真相，二零二

零年七月被绑架、枉判五年入狱，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日在乐山嘉州

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 30 岁。 

靳磊，汉族，一九七零年二月

出生，河南济源人，二零一八年九

月任河南省安阳市委副书记、市

长；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任四川德阳

市委书记，二零二二年七月至二零

二五年一月任四川省政法委书记。 

其任职期间发生的迫害，靳磊
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二零一八年九月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靳磊任河南省安阳市委副书

记、市长期间，安阳市法轮功学员

2 人被以各种方式骚扰，13 人遭绑

架、抄家，2 人被非法判刑。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二

年七月任四川省德阳市委书记期

间，德阳市法轮功学员 204 人被以

各种方式骚扰，84 人遭绑架、抄

家，6 人被非法判刑，1 人被投入

“洗脑班”强迫放弃信仰。 

二零二二年七月至二零二五年

一月任四川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期间，四川法轮功学员 936 人被

以各种方式骚扰，536 人遭绑架、

369 人被非法抄家，113 人被非法

判刑， 18 人被迫害含冤离世。 

（一）罗织罪名、枉判入狱 

为了使秘密关押法轮功学员及

家属的罪行“合法化”， 国保及

610 先强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的罪名将非法拘禁变成“监视居

住”，再套取“证据”构陷迫害。 

二零二二年一月，法轮功学员

刘嘉、公民黄素兰、弓郁彬、罗国

平、杨智等人被指定地点监视居

住，秘密关押。 

黄素兰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被

绑架，一月二十一日晚被挟持到成

都市彭州云端酒店四楼 416 号房

间。期间，黄素兰被戴上头套、手

铐脚镣，由两人二十四小时监控。

一月二十三日晚，黄素兰又被非法

审讯，对面房间的人员听到了提讯

室内打人和拖椅子的声音，当晚约

十二点左右，她被“120”送往医

院抢救。一月二十四日下午，黄素

兰的家属被通知去殡仪馆领尸体，

家属看到黄素兰脖子上有一道伤

痕。被秘密关押仅短短两天，黄素

兰就惨遭杀害。 

原平安保险公司经理、法轮功

学员刘嘉也于二零二二年一月被绑

架，后被劫持到云端酒店“监视居

住”非法拘禁十八天，警察每天都

会把他拖到一个没有监控的房间暴

力殴打，参与殴打的警察有：童戴

坤、李和平、关世海、王刚、于

刚、刘清、刘其武、杨柳、杨成、

胡德俞。 

每天六个警察殴打三次，最终

导致刘嘉左腿骨裂、胆囊炎，并被

切除胆囊。在律师的干预下，刘嘉

被挟持到彭州看守所。在入所前体

检时见刘嘉双腿充血，无法站立行

走，彭州看守所不敢收人，警察

“协调”后才非法收押。 

在封闭环境下，国保和 610 人

员肆无忌惮的动用各种酷刑、洗

脑、欺骗，恐吓，骗取法轮功学员

的所谓“口供”形成迫害证据后，

再换成《刑法》300 条进行指控。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温

江八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随后被

非法拘禁于新津洗脑班。家人不被

告知人在何处，只被（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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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1 年 9 月中

旬，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政法

委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

班，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在洗脑

班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政法委

科长赵玉龙讲真相，告诉他“天

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是栽赃

陷害法轮功。赵玉龙避而不答。 

9 月 22 日上午，法轮功学员

又对赵玉龙讲述“天安门自焚”

真相。赵玉龙接过话说：“‘自

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这

件事发生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

我们在 1 月 21 日就接到公安部

紧急通知，说 1 月 23 日法轮功

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

生。”法轮功学员说：“看，他

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这件事？这

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吗？”赵玉龙

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

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

《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

由。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个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

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

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

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接上页）告知是监视居住，指

控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不知这些妇女老人，如何“煽动

颠覆”。但在几位当事人被非法批

捕并被劫入看守所之后，指控罪名

又变成了“刑法第 300 条”。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 78 岁法

轮功学员胡彪，为避开古蔺县警察

的骚扰，于二零二一年三四月份被

迫离家出走到异乡。二零二二年九

月二十八日，他在异乡被古蔺县警

察绑架回古蔺县，非法关押在看守

所，警察扬言：不“转化”要重

判。胡彪老人拒绝放弃真、善、忍

信仰，二零二三年十月被古蔺县法

院非法判九年重刑，他于十一月三

日被劫持到四川加州监狱迫害。 

（二）监狱转化、酷刑摧残 

乐山嘉州监狱从二零零六年开

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近二十年

来，该监狱使用各种灭绝人性的流

氓恶棍手段、酷刑摧残，逼迫法轮

功学员放弃信仰，扬言：“三天憔

悴，一个星期崩溃，半个月病床上

睡，一个月地狱相会”，“肉体上

摧残你、拖垮你，精神上折磨你，

生活上饿死你”。就是这样的人间

地狱，却被中共邪党作为先进单位

在中央电视台大肆宣扬。 

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截

至二零二三年六月，这里迫害致死

的法轮功学员达 24 人，还有一位

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迫害致死，

共 25 人： 

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

庞勋因传播法轮功真相，二零二零

年七月被绑架、枉判五年入狱，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二日在乐山嘉州监

狱被迫害致死，年仅 30 岁。知情

人说：监狱把他活活打死了。尸体

上留下的各种伤痕，全身上下都有

电击、捆绑、殴打的痕迹，且出现

了失禁。监狱方面给出的理由说是

甲亢，但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

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可能致死的

疾病。 

2、孙仁智，68 岁，原绵阳市

新皂信用社主任。二零一八年五月

二十二日被诬判有期徒刑三年，二

零一八年八月九日被劫持到嘉州监

狱迫害，二零二零年出冤狱时，身

体已经遭受到重大伤害，整个人瘦

得皮包骨，全身无力，于二零二二

年六月二十五日含冤离世。 

3、嘉州监狱强制“转化”法

轮功学员，对被枉判入狱的法轮功

学员施以“特管”：不准许互相之

间交谈；强制学员写所谓的“三

书”或“四书”（放弃信仰的悔过

书等）， 每月写思想报告，精神

迫害；凡不服从者，被监狱严管、

集训、喷辣椒水，或利用监狱犯

人、包夹人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

害等。监狱以“立功减刑”为诱

饵，利用监狱罪犯想尽早出狱的心

理，教唆、指使监狱罪犯当“包

夹”参与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

功学员。 

原监狱长祝伟曾当着全体警察

面叫嚣，对不“转化”的不死不放

人。祝伟发明了“吃秒饭”等十余

种迫害手段，因此也受到邪党中央

和四川省“表扬”，上了电视。然

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祝伟 60 余

岁，遭恶报，被淋巴癌折磨丧命。 

4、在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

为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采用的

手段有： 

1） 将学员隔离，由多名毒

贩、判死缓之类的犯人“包夹”看

管。 

2） 强制换囚服；上厕所得说

自辱的报告词，不说就不让上厕

所。 

3） 每天强制看诽谤法轮功的

书、光碟洗脑，写心得。 

4） 不放弃信仰，每天被长时

间罚站，从早上七点左右站到晚上

十一点左右，不准动或换姿势。或

罚蹲，坐在离地只有二三厘米高的

矮小胶凳子上，双脚并拢，双手放

在膝盖上，不准动或换姿势，即所

谓“软打整”，过不多久人就会撑

不住昏倒，老年人多会出现骨折。 

5） 不“转化”的，夏天不让

洗漱或几天才让洗漱一次。 

6） 脚上长了疮，走路都一走

一歪，狱警还是强迫罚站、罚蹲，

或罚坐小凳。 

7） 还不“转化”，在饭菜中

投放不明药物。 

（三）“洗脑班”非法拘禁、

暴力凌虐 

相对来讲，中共邪党对法轮功

学员实施的迫害，一般在明面上还

装模作样地披着“法律”外衣走走

“司法程序”。然而靳磊下辖四川

“政法干部”们全然撕下遮羞布，

以办“洗脑班”的形式每每如土匪

下山，说抓就抓，想打就打，抄家

绑架、非法拘禁、酷刑凌虐，肆无

忌惮，将“无法无天”推向极致。 

（四）高压胁迫、手段阴毒 

1、恐怖胁迫无法动摇法轮功

学员的信仰，为得到“转化签

字”，610 人员极尽犯罪伎俩，

如：暴力抓住法轮功学员的手，强

制在纸上签上歪歪扭扭的“名

字”，或暴力掰开公民手指，粘上

印泥按在纸上。 

2、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光明

村法轮功学员黄英女士，因坚持法

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多次遭当地派

出所警察郭镇霆等绑架、骚扰。甚

至为达到迫害目的，寿安镇政府、

光明村中共爪牙于二零二二年竟将

黄英的母亲李妈妈和婆婆郭妈妈住

所“拆迁”！（节选）◇ 

四川成都新闻简讯 

成都市锦官驿派出所一片警骚
扰法轮功学员谢月玲 

4 月 17 日上午十点后，四川

省成都市锦官驿派出所张姓片警，

身穿警服，到法轮功学员谢月玲的

儿子家骚扰，问谢月玲在此居住多

少年了，并强行拍照。谢月玲劝

说，拍照对你本人不好，但该片警

执意要拍照，说拍了照，证明他来

过，最后对该学员意外受伤的腰部

强行拍照，拍完照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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